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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2 号

《温州市门牌管理规定》已经市人民政府第 4 次常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2003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。

市 长

二○○三年九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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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门牌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门牌的管理，实现门牌的标准化、规

范化。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《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温州市行政区域内门牌的管理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门牌包括：建筑物门牌号、楼（幢）牌、

室（户）牌、楼层牌、单元牌等。

第四条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名主管部门主管全市门牌管理

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地名主管部门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
会负责本辖区内门牌的编制、安装、发放《门牌证》等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经地名主管部门依法编制的门牌为标准地名，安装

门牌并发给《门牌证》。

第六条 门牌需变更、撤销时，地名主管部门应及时通知有

关单位和个人。

第七条 门牌编制本着统一性、适用性、科学性的原则，实

行一体化的科学编码，做到科学规范、有序可循，不得漏号、同

号、跳号。

第八条 门牌按以下方法编制：

（一）道路两侧门牌编制一般采用自东向西，自南向北，左

单右双连续编号。

（二）由市区向郊外延伸的道路，可以自市区内向郊外编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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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道路两侧延伸的巷（弄）或住宅区（小区、楼）以道路为门牌

（楼）号编制起点。

（三）长度较短、两侧建筑物较少或道路一侧为河流、绿地、

公园等自然地理实体的道路，门牌号码的编制可采用自然数连续

编号。

（四）道路两侧门牌号的编制应基本相对应，待建空地则应

给予预留号。较短的巷（弄），可视情况而定。

（五）如门牌使用单位或相关建筑物占据一侧距离较大，可

采取集合式门牌号，如编制为：“××街××号—××号”、“×

×路××弄××—××号”。同一单位或住户拥有多个门牌号的，

应择其一对外统一使用。

（六）道路两侧一般不使用连接号“—”设立分号，对于起

始于道路一侧长度在 50 米以内，不贯通的里弄，以该处门牌号

向内连续编入。

（七）道路两侧的里弄以该路所处地的门牌号为里弄名称。

（八）住宅区（小区、楼）门牌的编制，采用自东向西，自

南向北的编制顺序编码，楼幢号即视为门牌号。封闭式的住宅区

（小区、楼），临街的应按道路名称编制门牌号，内部的住宅楼

编号可以从主入口处，按规则编制。

（九）建筑物、住宅楼如有必要编制单元牌的，单元号按自

东向西、自南向北的编制顺序编制。每个单元可作为一个独立的

门户编制室户号，室户号自下而上排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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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高层住宅楼临街的，其底层的店铺、住户按道路名称

编制门牌。而底层以上的一般按建筑物名称编制楼（幢）、户（室）

号。

（十一）多层以上住宅楼应设置楼层牌。楼层牌自下而上，

连续编号。

（十二）住宅区内的车库、公建配套用房及特殊建筑物如需

编制门牌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统一编制门牌。

第九条 建立门牌数据库，保持门牌资料的完整性，为当事

人提供查询服务。

第十条 门牌的设置必须规范、科学和统一，严格按省、国

家标准执行。

第十一条 门牌按下列位置安装：

（一）建筑物门牌号一般安装在门框正上方，或者为该道路

门牌排序起始的一侧的隔墙上，高度在 2-2.5 米。集合式、特殊

门型的门牌安装在醒目位置。

（二）室（户）牌一般安装在室户门正上方。

（三）单元牌一般安装在单元门的正门上方。

（四）楼（幢）牌一般安装在每幢楼的两侧山墙上，五层以

下安装高度一般为 2-3 层楼的山墙中线上；五层以上安装高度为

3-4 层的山墙中线上。特殊情况视具体情况确定。

（五）楼层牌安装在建筑物内相应楼层的内墙上，按统一位

置安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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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门牌工本费用由物价部门核准，由下列单位承

担：

（一）新建住宅区（小区、楼）或建筑物，由建设单位承担。

（二）因道路建设变更门牌的，由道路建设单位承担。

（三）已建成或改建的建筑物需更换门牌的，由产权人承担。

（四）因擅自拆除、改装或人为损坏门牌而重新设置门牌的，

由当事人承担。

（五）因政府行为发生门牌变更的，由批准机关承担。

第十三条 门牌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3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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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。

抄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府法制办、省民政厅，市委各部门，

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驻

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 年 9 月 12 日印发


